
         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 跨區實習申請表   109.09.22修訂 

姓   名  性別  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   號  畢業科系〈所〉   畢業學年度          學年度 

教育學程別  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  □國民小學教育學程   □幼稚園教育學程 

請
詳
填
資
料 

聯
絡
方
式 

通訊電話  通訊地址  

永久電話  永久地址  

行動電話  E-mail：  

請勾選符合之條件並簡要說明 

□申請人父母、配偶父母、配偶或子女罹患重大疾病，需親人照顧者。 

□申請人父母、配偶父母、配偶或子女領有中、重度殘障手冊者。 

□家境清寒，須檢附低收入戶證明。 

□申請人有六歲以下之子女。 

□申請者為擬申請實習學校之專任教師，需檢附工作證明及聘書。 

□其他特殊事由。 

簡要說明： 

 

 

 

 

※ 請檢附戶籍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※ 跨區實習之師資生須自覓實習輔導機構、實習指導教授並經師培中心同意後方可參加非本中心已

簽約之實習學校實習。 

自覓實習學校資料 

校 〈 園 〉 名  地 址  

校〈園〉長姓名  聯絡電話  

切結書 
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因上述因素需申請跨區實習，倘因自覓跨區實習之學

校屆時發生無法實習之情事，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審查無法通過，將由本人

負全責，並由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全權安排教育實習事宜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簽章〉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審核結果           □  同意                 □  不同意 

主任核章： 承辦人核章： 

 


